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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9公告

任光兆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执法证一
本，证件号：NBS-3301-2017-01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经合伙人会议
决议撤销宁波分所——浙江裕丰（宁波）
律 师 事 务 所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31330000751185165A)，并拟向司法行政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本所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
2018年10月12日

注销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受托处置资产处置公告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5户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接受委

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
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0574-87255417
电子邮件：wu_pf@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和举报电话：张先生
0574-87363760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中山东路55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18年10月12日

债 权 清 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8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人名称

宁波蓝达实业有限公司

春和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阿鲁亚德胜隔离开关有限公司

宁波市新震洲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宁波银茂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

20230589.88

176955252.31

16736539.27

14986056.00

52999988.7

利息

5836456.32

50778835.47

3972488.43

4102688.55

17259898.82

垫付费用

0

30199

79

5251

360808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其中

保证情况
浙江新蓝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余姚金泽贸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沈建
明、朱娟凤、沈冰、陈帅
宁波鼎德源机电工业有限公司，宁波金港大酒店有限公司，宁波中仁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陈国华夫妇

宁波市鄞州横溪镇兴源废旧物资回收站、戴宇浩、张佩君

浙江天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北欧工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大榭新
美亚钢管有限公司；陈银儿，许逸飞

质押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抵押情况
宁波蓝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房产及土地、沈建
明名下房产及土地

宁波金港大酒店地下车库

宁波阿鲁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下工业土地及建筑

张佩君名下个人房产、张佩君名下办公用房

宁波银茂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写字楼，陈银儿名下个人
房产，陈银儿名下个人房产

所在地

余姚

江北

江北

江东、海曙

鄞州区

法院公告
2018年10月12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02民初2353号
戚来有、戚月林：原告戚亚林就（2017）浙0102民初

235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9破16、17号

本院于2018年9月11日分别裁定受理杭州市萧山
区笑笑幼儿园（组织机构代码：E9472028-8），杭州市萧
山区笑笑幼儿教育集团（组织机构代码：75443012-X）破
产清算两案，同年9月25日指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为两家公司管理人。上述两家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
年12月14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杭州市萧
山区体育场路33号（体育场路停车场入口旁），联系电话：
17794502542，邮编：311200]，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

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应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上述两家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2月28日下午2时在本院第18
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以及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
人身份证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债
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系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指派函。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催22号
申请人余姚市达沃思电器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
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余姚市达沃思电器有限公
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
10500053/21067070，出票金额为20000元，付款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营业部，出票人为浙江
新益智能驱动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余姚市达沃思电
器有限公司，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

2018年5月9日）。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12月15日止。四、在申报权利期间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催10号

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杭州峡湾
实业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汇票号码：31300051/46351061、出票金额为
132433.87元，付款行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出票人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峡
湾实业有限公司，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

为2018年3月22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10月9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杭州峡湾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为
31300051/46351061、出票金额为132433.87元，付款行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出票人为浙江亚厦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峡湾实业有限公司，出票
日期为2018年3月22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
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峡湾实业有限公司有权向
支付人请求支付。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仇雪琴因遗失中国农业银行现金支票，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仇雪琴。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中国农业银行现金支票、出票日

期2017年12月14日、票号1030331012272527、票面金额
14665元、出票人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持票人仇雪琴。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8年9月27日起至2018
年11月26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分公司拟组包对浙江戴亿来珠宝首饰有限公司等3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

2018年8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6244.07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绍兴诸暨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
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

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康经理，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邮件地址：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 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包明细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序号

1

2

3

资产名称

浙江戴亿来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浙江天地润珍珠有限公司

浙江戴亿来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绍兴诸暨

绍兴诸暨

绍兴诸暨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金额(单位：元)

16,147,024.01

30,498,163.43

15,795,474.86

抵押情况
抵1：厂房。浙江戴亿来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杨子山村的房产，厂房建筑面积6095.11平方米，工业土地使用
权面积3350.7平方米，抵押额859万元。抵2：商铺。抵押人王纪苗、周萍以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的商铺，建筑面积
65.8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8.65平。抵3：商铺。王纪卫、劳惠英以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的商铺为，建筑面积
534.12平，土地面积394.77平。

/

浙江戴亿来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杨子山村的厂房，工业土地使用权面积为5149.3㎡（7.72亩），建筑面积
为6126.47㎡，土地证号：诸暨国用(2008)第9110323号，房产证号：诸字第F0000021129号，最高额抵押担保为1481.52万元。

担保情况

浙江永宝珍珠有限公司、王纪荣、杨舒
玲

浙江龙越管业有限公司、浙江锦宇枫
叶管业有限公司、王纪荣、杨舒玲
浙江嘉力宝机械有限公司、王纪荣、杨
舒玲、王纪中、朱东萍

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言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18年10月10日，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言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01HZ20181010），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上海言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上海言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上海言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者其继承人，从公
告之日起即向上海言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者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瀚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言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2日
债权明细表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18年6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上海言禾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海言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债务人

绍兴腾翔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绍兴县雅男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怡和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绍兴县斯毕德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中惠家纺有限公司

浙江亚通管业有限公司

诸暨市中强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越欣数码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康兴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汇丰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浙江德尔节能电器有限公司

原债权银行

华夏

华夏

华夏

华夏

华夏

华夏

华夏

华夏

华夏

建行

建行

本金余额

4618173.00

5211731.64

1503303.27

4028757.10

4725015.50

1493263.18

10597400.00

24320000.00

5000000.00

15502203.21

2828806

79828652.9

利息

177149.96

8048.25

13709.75

0.00

153105.89

29060.30

4171407.82

3317100.00

435900.00

4255248.47

6928885.47

19489615.91

本息合计

4795322.96

5219779.89

1517013.02

4028757.10

4878121.39

1522323.48

14768807.82

27637100.00

5435900.00

19757451.68

9757691.47

99318268.81

保证人

绍兴鑫和针织有限公司、谢牧民、王云珍、绍兴一致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市方兴针织有限公司、绍兴民荣纺织有限公司、淮北恒昌置业有限公司

田勇、刘秀英；300万元由绍兴县敏蓝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汇诚针纺织品有限公司、田光永、谢雪艮保证

绍兴县金鼎印花有限公司、浙江越鸿机械有限公司、浙江艾弗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金剑波、黄玲、陈宇

浙江博览数码制版有限公司、绍兴利莎服饰有限公司、陈荣夫、吴慧丽夫妇、叶志农、缪完英

浙江雷特宏针纺有限公司、绍兴元大毛地毯有限公司、孟雷腾、郭冠凤

浙江开达管业有限责任公司、何明军、何巧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国申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派普汽配有限公司、袁忠祥、潘婉玉

金兴全、金仙花、绍兴全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康兴华江机械有限公司、朱苗信、杨康英

浙江大周实业有限公司

梁芬、杭州华航煤炭物资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有关
规定，浙江华耀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受杭州祥
符桥股份经济合作社委托，就其祥符桥村居
民出游旅行社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择优
选择承包人。

一、招标编号：HY201810022
二、招标内容：祥符桥村居民出游提供

旅行社服务，人数170人左右，旅行社费用不
超过4750元/人。

三、资格要求
1、具备相关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许

可经营业务包括境内旅游业务）资质的独立
法人企业。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18-10-12至2018-10-18（双休

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6：30
地点：浙江华耀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市秋

涛北路332号佰富时代中心3幢13楼业务七部）。
标书售价：每本500元（售后不退）
五、投标截止时间：2018-10-23 14：00
六、投标地点：杭州市秋涛北路332号佰

富时代中心3幢13楼二号会议室
七、开标时间：2018-10-23 14：00
八、开标地点：杭州市秋涛北路332号佰

富时代中心3幢13楼二号会议室
九、投标保证金及交付方式：
投标保证金类型：项目投标保证金
项目保证金：10000元整
保证金交付方式：汇票/支票/银行转帐
收款单位（户名）：浙江华耀建设咨询有

限公司
开户银行：工行杭州莫干山路支行
银行账号：1202026109900014283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办妥投标保
证金交纳手续。

十、其他事项：
1、购买标书时须提交的文件资料：
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包括

境内旅游业务）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委托书或
介绍信（均需加盖公章）。

十一。联系方式：
1、招标人：杭州祥符桥股份经济合作社
联系人：曹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170277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1333号
2、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华耀建设咨询有

限公司
联系人：许先生
联系电话：13575750448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杭州市秋涛

北路332号佰富时代中心3幢13楼

公开招标公告（非政府采购项目）


